关于开展“双流县第五届中小学音乐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”活动的通知
各中小学：

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县中小学音乐教师的教学基本功，以适应新课程改革、实施和发展的步伐，结合本学期工作安排，决定开展“双流县第五届中小学音乐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”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比赛名称：双流县第五届中小学音乐教师基本功比赛

二、主办单位：双流县教育研究与教师培训中心

承办单位：双流县艺体中学

三、参加对象：热爱音乐教育事业，具有三年以上教龄（2010年9月1日前任教）的我县中小学在职音乐专（兼）职音乐教师。
四、比赛内容和形式：

1.声乐。演唱一首自选的独唱歌曲（不得用通俗唱法），自备伴奏带或钢琴伴奏，由选手自主选择，限时6分钟以内。

2.键盘（限钢琴或手风琴）。演奏一首自选独奏曲，限时6分钟以内。

3.自弹自唱与合唱指挥。自弹自唱（占60％）：根据指定的歌曲，边演唱边用钢琴作即兴伴奏；合唱指挥（占40％）：自备合唱指挥曲目一首，限时5分钟以内（合唱一律采用CD单碟伴奏）。

4.器乐或舞蹈：两项中任选一项。乐器除键盘乐器外可任选一种中、西乐器或中小学课堂教学乐器（如竖笛、口琴），乐器自备，演奏一首自选独奏曲，可使用自备的伴奏带；舞蹈内容自选，舞蹈音乐可用伴奏带，服装和伴奏带均自备。限时6分钟以内。
五、比赛日程安排：

	抽签时间与地点
	比赛时间与地点

	2013年12月24日下午3:00

县研培中心
	2013年12月26日9:30

双流县艺体中学音乐楼


六、报名办法：
参赛选手必须如实填写登记表（见附件），并加盖选送单位的公章，登记表于11月30日前上报双流县教育研究与教师培训中心。联系人：谭国庆；联系电话：13086636681。
七、奖项设置：
分小学组和中学组，各设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和相关项目单项奖。

八、其它：
1. 参赛教师服装、伴奏音乐的单碟单曲CD、除钢琴外的其他乐器自备。

2.未尽事宜另行通知。

双流县教育研究与教师培训中心

双流县教育学会音乐专委会

2013年10月8日
附件：

双流县第五届中小学音乐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登记表
           学校（公章）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      
	参赛选手姓名
	学校
	参加工作时间
	联系方式

	
	
	
	

	键盘乐器曲目
	

	独唱曲目
	
	伴奏形式
	

	舞蹈名称                 （演奏乐器者不填）
	
	伴奏形式
	

	演奏何种乐器           （舞蹈表演者不填）
	
	伴奏形式
	

	备注
	


注：参赛选手必须如实填写登记表，并加盖选送单位的公章，登记表于11月30日前上报双流县教育研究与教师培训中心。联系人：谭国庆；联系电话：13086636681。

